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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4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60,500,23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635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岩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吕延强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

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0,500,2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审议《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0,500,2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审议《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0,500,2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审议《2016年年度报告》和《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0,500,2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审议《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0,500,2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及子公司为购房客户提供按揭贷款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0,500,2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审议《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0,500,2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审议 《2016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24,107,06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审议 《公司及子公司

为购房客户提供按揭

贷款担保的议案》

24,107,06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各议案的详细内容， 请参见本公司于2017年4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公告的《电子城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资料》。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国联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铭么、李海英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国联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713

证券简称：东易日盛 公告编号：

2017-040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易日盛”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数量为10.54万股，涉及人数为1人，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253,858,052股的0.04%，回购价格为授

予价格14.33元/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53,858,052股变更为253,752,652股。

截至2017年4月21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上述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过户及注销手续。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或“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 ）已经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主要内容如下：

1、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为东易日盛限制性股票；限制性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

励对象定向发行的东易日盛A股普通股股票。

2、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17.71万股。

3、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72人，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

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14.33元/股。

二、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6年7月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关于@<兹帐⒓揖幼笆渭殴煞萦邢薰

?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囊榘浮泛汀豆赜谔崆牍啥蠡崾谌ǘ禄岚炖砉

?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出具了核实意见，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法律意见书》。

2、2016年7月18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关于<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6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公司董事会被授权确

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

必需的全部事宜。

3、2016年7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和授予对象人数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确定以2016年7月18日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向75名激励对

象授予共计428.92万股限制性A股股票，并办理本次授予所需的相关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以及激励对象获授权益条件的成就情况进行了核

实，并对关于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4、2016年8月12日，公司完成了授予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的登记手续，并发布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最终确定以2016年7月18日作为本

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向72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417.71万股限制性A股股票。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上市日期为2016年8月15日。

5、2017年3月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根据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股东大会的授

权，同意对已离职激励对象李鸥先生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计10.54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的处理。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情况

1、回购注销原因及定价依据

公司于2017年3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李鸥先生近日离职，根据本激励计划第十

三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之“三、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处理”相关规定：激励

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劳动合同到期等原因而离职，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因此，根据本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及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同意对激励对象李鸥先生持有

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0.54万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公司以授予价格14.33元/

股进行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03月10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1）。

2、回购注销数量及价格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0.54万股，涉及人数为1人，占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

的限制性股票总数417.71万股的2.52%，，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253,858,052股的0.04%。 本次回购注

销完成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将减少10.54万股，公司总股本将由

253,858,052股变更为253,752,652股。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以授予价格14.33元/股进行回购注销，用于支付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价款总计为人民币1,510,382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公司已向李鸥先生支付前述全部回

购价款。

3、完成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72人调整为71人；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417.71万股调整为407.17万股。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7年04月10日出具了“瑞华验字[2017]02090006号”

验资报告，对公司截至2017年03月27日止减少注册资本及股本的情况进行了审验，审验结果为：截至

2017年3月27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53,752,652元，股本为人民币253,752,652元。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

于2017年4月21日完成。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从253,858,052股减至253,752,652

股。 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253,858,052股变更为253,752,652股。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91,437,814.00 75.41% 0 105,400.00 191,332,414.00 75.4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62,420,238.00 24.59% 0 0 62,420,238.00 24.60%

三、股份总数 253,858,052.00 100.00% 0 105,400.00 253,752,652.00 100.00%

四、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系公司根据本激励计划对已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

具体处理，本次回购注销事项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较少，回购所支付资金较小，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仅减少1人，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

况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特此公告。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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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湖南黄金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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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年度报告相关文件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17年3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天

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审计

报告》，因工作人员疏忽，导致部分公告文件内容披露有误，经过核对后，公司现对相关内

容进行更正如下：

一、《2016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之“二 主营业务分析” 之

“2、收入与成本” 之“（3）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大于劳务收入” 中的库存量进行更正：

更正原因：因工作人员疏忽，《2016年年度报告》中本报告期末库存量的统计数据存

在遗漏。 黄金库存量原披露数据遗漏委托浙江黄金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的投资金条

150千克、缴存至人民银行的黄金514千克及部分生产类子公司库存量25千克（洪江辰州

结存锑金精矿含量金5.6千克；甘肃辰州含量金1.58千克；新邵辰州含量金14.23千克；隆

回金杏精矿含量金0.16千克；大万矿业含量金3千克）；锑产品库存量原披露数据遗漏部

分生产类子公司库存量1,247吨（辰州矿业本部结存购自东港锑品精锑499吨，常德锑品

结存三氧化二锑269吨，安化渣滓溪精锑34吨，洪江辰州锑金精矿含量锑21吨；东港锑品

含量锑327吨，新邵辰州含量锑97吨）和贸易类子公司的库存量467吨（中南锑钨三氧化

二锑316吨、精锑151吨）；钨产品库存量原披露数据遗漏贸易类子公司中南锑钨的库存

量3标吨。

更正前：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6年 2015年 同比增减

黄金

销售量 千克 20,856 19,188 8.69%

生产量 千克 20,720 19,647 5.46%

库存量 千克 247 324 -23.76%

锑产品

销售量 吨 32,253 30,739 4.93%

生产量 吨 30,246 30,794 -1.78%

库存量 吨 572 2,516 -77.26%

钨产品

销售量 标吨 2,060 1,684 22.33%

生产量 标吨 2,011 1,551 29.66%

库存量 标吨 0 30 -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变动30%以上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2016年锑产品库存量减少77.26%、钨产品库存量为0，主要是因为公司加大了

锑钨产品的销售力度。

更正后：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6年 2015年 同比增减

黄金

销售量 千克 20,856 19,188 8.69%

生产量 千克 20,720 19,647 5.46%

库存量 千克 936 324 188.89%

锑产品

销售量 吨 32,253 30,739 4.93%

生产量 吨 30,246 30,794 -1.78%

库存量 吨 2,286 2,516 -9.14%

钨产品

销售量 标吨 2,060 1,684 22.33%

生产量 标吨 2,011 1,551 29.66%

库存量 标吨 3 30 -90%

注：公司产品产量的统计截止时间为每年的12月25日，上表中的产品生产量为经过

公司生产工艺流程生产的产品，未包括贸易类子公司采购后直接对外进行销售的贸易类

产品。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变动30%以上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黄金库存量同比增加188.89%，主要是因为报告期末入库暂未销售黄金数量比上

期增加。

二、《2016年年度报告》“第九节 公司治理” 之“一、公司治理的基本情况” 中报告

期内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制订和修订的各项制度及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情况：

更正前：

序号 名 称 制订/修订 公开信息披露情况

1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与使用管理制度》 修订 2016年01月13日

2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制订 2016年04月22日

3 《公司章程》 制订 2016年12月14日

更正后：

序号 名 称 制订/修订 公开信息披露情况

1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与使用管理制度》 修订 2016年01月13日

2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修订 2016年04月22日

3 《公司章程》 修订 2016年12月14日

三、《2016年年度报告》之“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之“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之

“1、在子公司中的权益” 之“（2）重要的非全资子公司” 中期末少数股东权益余额进行

更正：

更正前：

单位： 元

子公司名称 少数股东持股比例

本期归属于少数股东

的损益

本期向少数股东宣告

分派的股利

期末少数股东权益余

额

湖南安化湘安钨业有

限责任公司

5.00% -906,591.20 1,468,528.36

湖南省中南锑钨工业

贸易有限公司

7.98% 663,071.66 524,999.92 9,020,401.07

甘肃加鑫矿业有限公

司

20.00% -4,328,844.41 -1,635,625.92

甘肃辰州矿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20.00% 2,802,986.58 -1,662,177.64

更正后：

单位： 元

子公司名称 少数股东持股比例

本期归属于少数股东

的损益

本期向少数股东宣告

分派的股利

期末少数股东权益余

额

湖南安化湘安钨业有

限责任公司

5.00% -906,591.20 1,468,528.36

湖南省中南锑钨工业

贸易有限公司

7.98% 663,071.66 524,999.92 9,158,472.81

甘肃加鑫矿业有限公

司

20.00% -4,328,844.41 16,215,925.34

甘肃辰州矿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20.00% 2,802,986.58 -1,830,173.12

四、《2016年年度审计报告》之“八、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之“（一）在子公司中的

权益”之“2、重要非全资子公司” 中期末少数股东权益余额进行更正：

更正前：

子公司全称

少数股东的

持股比例

（%）

少数股东的表

决权比例（%）

本期归属于少数

股东的损益

本期向少数股东

支付的股利

期末少数股

东权益余额

湖南安化湘安钨业有限责任公司 5.00 5.00 -906,591.20

1,468,

528.36

湖南省中南锑钨工业贸易有限公

司

7.98 7.98 663,071.66 524,999.92

9,020,

401.07

甘肃加鑫矿业有限公司 20.00 20.00 -4,328,844.41

-1,635,

625.92

甘肃辰州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00 20.00 2,802,986.58

-1,662,

177.64

更正后：

子公司全称

少数股东的

持股比例

（%）

少数股东的表

决权比例（%）

本期归属于少数

股东的损益

本期向少数股东

支付的股利

期末少数股

东权益余额

湖南安化湘安钨业有限责任公司 5.00 5.00 -906,591.20

1,468,

528.36

湖南省中南锑钨工业贸易有限公

司

7.98 7.98 663,071.66 524,999.92

9,158,

472.81

甘肃加鑫矿业有限公司 20.00 20.00 -4,328,844.41

16,215,

925.34

甘肃辰州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00 20.00 2,802,986.58

-1,830,

173.12

更正后的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和《2016年年度审计报告》于2017年4月22日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次2016年年末产品库存量数据更正

和期末少数股东权益余额更正对公司 2016年度财务状况、经营结果没有影响，对存货中

库存商品的账面余额和账面价值没有影响。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公司将加强对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和审核力度，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155

证券简称：湖南黄金 公告编号：临

2017-23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 原指派的保荐代表人黄

超先生因离职不再适合继续履行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的持续督导职责。 为此，招商证券

决定指派邓永辉先生自2017年4月21日起接替黄超先生履行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的剩余

督导期的保荐工作事宜。 邓永辉先生的简历附后。

本次变更后，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为王荣鑫先生和邓永

辉先生，持续督导期至2017年12月31日。

特此公告。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4月21日

附件：邓永辉先生简历

邓永辉先生，招商证券投资银行总部副董事，保荐代表人，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硕

士，特许金融分析师（CFA），注册会计师（CPA），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5年投资银行

执业经历，对企业改制、IPO、再融资、资产重组、收购兼并等拥有丰富的经验。曾保荐主持

或参与的主要项目包括：雄韬股份（002733.SZ）、赛摩电气（300466.SZ）、中潜股份

（300526.SZ）、 中泰模具、 广信科技等IPO项目； 雄韬股份 （002733.SZ）、 长春燃气

（600333.SH）再融资项目；麦克韦尔（834742.OC）挂牌及股票发行项目。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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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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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之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7年4月21日下午2点30分 ；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时间:� 2017年4月20日下午15:00-2017年4月21日下午15:00； 交易系统投

票时间：2017年4月2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总部基地15区3号楼8楼802；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表决；

(四)召 集 人：本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经与会董事推举，会议由董事强炜主持；

(六)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25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为177,030,963股，占公司总股份897,866,712股的19.72%。 持股5%以下中

小投资者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3,704,77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64%。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名，代表有

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53,726,46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7.12%。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23名，代表有效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23,304,502股，占公司总股份2.5955%。

（二）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本公司聘请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第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均

已在公司指定媒体刊载，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具备合法性、完备性。

大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16年度董事会报告（年度报告第三节、第四节）

表决结果为：同意176,404,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5%，

反对6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23,078,27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36%；626,5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2.64%，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二）2016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76,404,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5%，

反对6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23,078,27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36%；626,5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2.64%，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三)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176,404,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5%，

反对6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23,078,27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36%；626,5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2.64%，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四)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2,678,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31%，

反对60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61%，弃权17,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22,678,00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31%；609,5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2.61%，17,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

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五)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76,404,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5%，

反对60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4%，弃权17,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23,078,27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36%；609,5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2.57%，17,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

（六）湖北宜化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76,404,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5%，

反对6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23,078,27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36%；626,5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2.64%，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七)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6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76,404,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5%，

反对6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23,078,27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36%；626,5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2.64%，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德恒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徐建军、杨兴辉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时间、方式和内容以及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湖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关于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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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17年度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2017年4月18日刊登了《关于召开2017年度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本次会议的召开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下午。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7年4月20日至2017年4月2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4月21日

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17年4月20日下午3:00至2017年4月21日下午3: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广州圆路1号广州圆大厦32楼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周奕丰先生

（六）会议出席情况：

1、 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19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28,

453,7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7483%。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8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28,

027,4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730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26,26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76%。

2、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持股5%以下的投资者）1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7,546,6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11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中小投资者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120,374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294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1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26,2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76%。

3、公司7名董事、4名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吴涵律师、李世琦律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七）其他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相关规定，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

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因此，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持

股5%以下的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单独计票。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本次会议无否决和修改

议案的情况，表决结果如下：

（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表决， 关联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

同意174,611,7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22%；反对170,95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78％；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7,375,6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346%；反对170,959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654%；弃权0股。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二）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表决， 关联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

同意174,627,4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11%；反对155,33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89%；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7,391,3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417%；反对155,3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583%；弃权0股。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28,403,5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2,52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4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3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7,496,4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45%；反对2,52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4%；弃权4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321%。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吴涵律师、李世琦律师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发表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

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于本公告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四、备查文件

1、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025

证券简称：航天电器 公告编号：

2017-27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购买资产事宜，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于2016年9月12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2016年9月12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

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17），于2016年9月21日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18）。

经初步确认（以公司2015年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数值计算），本次购买

资产事宜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于2016年9月2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于2016

年9月28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19），于

2016年10月12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20）， 分别于2016年10月19日、2016年10月26日、2016年11月2日、2016年11月9

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依次为：2016-21、

2016-23、2016-24、2016-25）。

公司于2016年11月10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6-28），分别于2016年11月16日、2016年11月23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依次为：2016-29、2016-30）， 于2016年11月

24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延期复牌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6-34），分别于2016年11月30、2016年12月7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依次为：2016-35、2016-36）。

公司于2016年12月10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6-38）， 分别于2016年12月14、2016年12月21日、2016年12月28、2017

年1月5日、2017年1月12日、2017年1月19日、2017年1月26日、2017年2月9日、2017年2

月16日、2017年2月23日、2017年3月2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依次为：2016-39、2016-40、2016-41、2017-01、2017-02、2017-03、

2017-04、2017-05、2017-06、2017-07、2017-09）。

公司于2017年3月9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7-12），分别于2017年3月16日、2017年3月23日、2017年3月30日、2017年4

月8日、2017年4月15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依

次为：2017-13、2017-14、2017-16、2017-17、2017-25）。

一、本次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1、重组方案概述

本次资产重组，公司拟向林泉航天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泉电机” ）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林泉电机持有的军品电机相关的经营性资产、发行股份购买深圳市航天

电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电机” ）68%股权和深圳斯玛尔特微电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斯玛尔特” ）51%股权；拟向航天科工深圳（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

圳科工” ）发行股份购买航天电机32%股权；拟向讯达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讯达

康实业” ）支付现金购买讯达康通讯设备（惠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讯达康” ）

51%股权； 拟向许国大等7名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常州市运控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运控电子” ）68%股份；拟向深圳全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珍投

资” ）等4名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东美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信

科技” ）51%股份；同时公司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用

于本次重组支付现金对价及相关的中介机构费用。公司目前正在与运控电子和美信科技

相关股东积极协商中，由于本次重组涉及有权部门的事前审批事项，因此最终重组方案

以在2017年5月10日前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的本次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草案）的披

露信息为准。

林泉电机系公司控股股东贵州航天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深圳科工系深圳航天工业技

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本

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惠州讯达康系讯达康实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凌

懿勋先生，与公司及公司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运控电子实际控制人为许国大，

与公司及公司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美信科技系全珍投资的控股子公司，实际

控制人为胡联全和张定珍夫妇，与公司及公司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本次重组涉及的中介机构名称

本次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顾问为北京国枫律师

事务所，审计机构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评估机构为上海申威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

3、本次重组涉及的有权部门事前审批情况

本次重组除需经公司董事会、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外，不涉及需

要其他有权部门事前审批的事项。

二、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有关各方仍在积极推动本次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对标

的公司的相关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工作已基本完成。 根据目前的评估结果，由于公司拟

购买的资产净额与公司于2016年4月11日公告的 《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7]4185

号）中公司合并范围内的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未能达到50%以上，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 鉴于本次交易仍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本次重组仍需遵循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6修订)》，本次重组所涉及的有权部门的前置审

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公司于2017年3月6日在全景网“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以网络远

程方式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就筹划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

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回答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有关投资者说明会

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3月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继续筹划资产重组并申请继续停牌事项

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鉴于有权部门的前置审批事项较多，所涉及的工作量较大，相关方案仍然需要进一

步完善，故本次停牌时时间较长，公司无法在原计划期限内完成事前审批事项。为确保本

次资产重组的交易方案以及相关数据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保证本次重组工作的顺利进

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股票自2017年3月10日开市起继续停牌不超过2个月， 即在2017年5月10日前召开董事

会会议审议本次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草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三、停牌期间的安排

在此期间，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包括与有关各方继续商讨、论

证、完善本次资产重组方案，及时履行本次重组所需决策程序，积极推进与本次交易相关

有权主管部门的沟通工作，确保本次重组顺利实施。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

布一次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筹划的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

特此公告。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2日


